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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議會公聽會邀請書 

名稱 提升高雄市青年就業率及改善創業環境公聽會 

日期 中華民國 114 年 8 月 5 日(星期二)上午 10-12 時 

地點 
高雄市議會 1樓第一會議室 

高雄市鳳山區國泰路二段 156 號 

主持

人 

陳麗珍議員、黃柏霖議員 

出席

單位 

受邀

人員 

本會全體議員 

高雄市政府青年局(主政機關) 

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

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

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

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

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

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

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
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事業經營學系教授譚大純 

義守大學副教授楊東震 

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副教授吳建德 

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副教授李銘義 

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系教授張其祿 

公聽

會議

題緣

起及

探討

議題 

壹、議題緣起： 

 高雄市 15-24 歲青年失業率在 113 年下半年 10.2% ，在 113
年全年則是 8.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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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台灣 114 年 4月由主計總處統計，國民失業率是 3.32%。
2
從學理及現實面而言，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及青年創業的可

行性，一直是市民關切的議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資料來源: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-高雄市青年失業率 

https://youth.kcg.gov.tw/cl.aspx?n=16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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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根據 1111 人力銀行之調查 ，62%的上班族有意願創業，青
年創業教育與創業輔導調查顯示青年具創業意願者為

40.61%，已創業比率為 7.51%，顯示青年多具創業之想法。

當青年成功創業，將可帶動台灣經濟運轉，活絡年輕人才，
進而增加國家競爭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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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若為個人之小資本企業，在第一年倒閉比例高達九成，隨
著創業時間的拉長，失敗率越來越高，五年內失敗之機率更

高達到九成九，超過五年仍發展良好之企業僅僅只有百分之

一。
4
顯示青年創業在實際上很大的困難度。 

  未來高雄市的青年就業及創業，面對各種政策方案如何申

請及使用，應有專業協會、育成中心、在地大學、專家學者
及學校的支持，以及公部門的全力投入，有關高雄提升青年

就業率及青年創業的議題都值得進一步探討。 

貳、探討目的： 

(一)高雄市政府各局處對於提升青年就業率及創業輔導目  

前的方案規劃及執行成效為何?( 青年局、勞工局、經發局、
文化局、農業局、研考會、高雄銀行) 

(二)高雄市青年就業率及求職輔導狀況為何？青年創業資
源整合及輔導是否有業師協助? 青年創業資金取得的渠道

輔導及難易程度是否具有成效? (青年局、勞工局、經發局、

文化局、農業局、研考會、高雄銀行) 

(三)如何強化與在地大學或育成中心結合，以協助高雄市青

年就業及創業?(出席學者專家) 

(四)市府如何推動協助青年職涯發展探索，對中央與地方青

年就業及創業資源應如何整合運用?( 青年局、教育局、勞
工局、經發局、文化局、農業局、研考會、出席學者專家)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資料來源: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-失業率 
3 資料來源: 638411666356253724.pdf 
4 資料來源: 638411666356253724.pdf 

https://www.stat.gov.tw/Point.aspx?sid=t.3&n=3582&sms=11480
https://research.kcg.gov.tw/upload/RelFile/Research/2336/638411666356253724.pdf
https://research.kcg.gov.tw/upload/RelFile/Research/2336/638411666356253724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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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、議程： 

    09：30－10：00  報到，領取資料 

    10：00－10：10  公聽會主持人致詞 

    10：10－10：40  市府各局處單位代表報告 

    10：40－11：20  學者專家發言 

    11：20－11：50  與會貴賓發言及討論 

    11：50－12：00  主持人結論 

備註 一、受邀單位請派員參加。 

二、出席人員請  貴機關准予公(差)假。 

 


